
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114學年度科技雙語實驗班新生甄選實施辦法 

 

壹、依據：本校雙語實驗班實施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本校「科技雙語實驗班」設立目的在於招收對高級中學雙語學習具高度興趣及優異能  

    力的學生，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。 

參、招收人數：35人 。本班高二時為自然組，無社會組。 

肆、甄選：  

（一）免試資格：  

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 

1. 英文達 A+、數學達 A、國文達 A。 

2. 英文達 A+、數學達 A、自然達 A。 

  符合上述兩條件之一者、可申請績優免試進入「科技雙語實驗班」。若免試申請入班人數未達 35

人則辦理甄選考試。 

  （二）甄選考試報名資格： 錄取平鎮高中且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需達 B++以上。 

（三）報名時間：請於 114年 7月 10日(四)～ 7月 14日(一)12:30止。 
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請於教務處實研組紙本報名。報名費 200元。 

（五）甄選方式： 

1.測驗日期：114年 7月 25日(五) 

2.測驗方式及範圍：雙語實驗班甄選僅參採英語(含英聽)、國文、自然、數學四科成績。 

科  目 時        間 範             圍 備   註 

數學能力測驗 7月 25 日 08：10~09：00 
以國中數學範圍為主 

50分鐘 

國文能力測驗 7月 25 日 09：10 ~10：00 以國中國文範圍為主 50分鐘 

自然能力測驗 7月 25 日 10：10~11：00 以國中自然範圍為主 50分鐘 

英語(含聽力測

驗、閱讀測驗) 

7月 25 日 11：10~12：10 以全民英檢中級初試程度考題為主 60分鐘 

3.請自備 2B鉛筆及橡皮擦；請將身分證件置於桌面備查。 

4.因故（含出國、不可抗力因素、…等）未能準時參加能力測驗，視為自願放棄參與測驗，不得

要求補考。 

5.若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實施測驗，則依國中教育會考依會考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

科成績核算總積點依總分比序進行人數篩選。 

（六）錄取標準：經校內能力測驗成績公告後，依下列評選辦法之總分高低順序錄取： 

    1. 英文(含英語聽力)、數學、自然、國文四科，依總分比序進行人數篩選。 

2.同分參酌依序為英語能力測驗、數學能力測驗、自然能力測驗、國文能力測驗。 

3.經第 2項同分參酌後尚有同分，加額錄取。 

（七）編班：經成績計算放榜之後進行編班，並公布在本校網頁，日期依學校公告為主。 

（八）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議決之。 

伍、本實施要點經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決議，陳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